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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2021年度促进产业集聚办公用房购置补贴、租金补贴申
报指南（第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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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促进产业集聚办公用房资金补贴办法》（深前海规〔2021〕5号，以下简称《集聚补贴办

法》），现制定《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2021年度促进产业集聚办公用房购置补贴、租金补贴申报指南（第一批）》。具体

如下：

　　一、申报主体

　　（一）申请购置补贴的主体条件

　　在深圳市内无自有办公用房，2021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在原前海合作区（桂湾、前湾、妈湾片区），或2021年9月6日至

2023年12月31日在前海合作区新落户且首次购置办公用房自用的机构，符合《集聚补贴办法》第四条、第九条的扶持对象，其中第九

条提及的其他重点机构为《集聚补贴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七款规定的机构。

　　（二）申请租金补贴的主体条件

　　2021年1月1日之后在原前海合作区（桂湾、前湾、妈湾片区）承租或2021年9月6日之后在前海合作区承租符合《集聚补贴办

法》第四条、第五条、第十条的扶持对象。

　　申报单位所入驻的办公楼宇已通过前海管理局产业载体认定（详见附件5），申报单位所入驻的办公楼宇尚未通过前海管理局产业

载体认定的，待完成相关认定程序后另行申报。

　　二、申报时间

　　自2022年5月19日至2022年6月1日。

　　三、申报要求

　　已根据《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促进企业回归办公用房租金补贴办法》（深前海规〔2019〕8号）享受租金补贴的机构，

不再重复享受《集聚补贴办法》租金扶持政策。

　　（一）申请购置补贴的要求

　　1.申报单位填写《前海合作区办公用房购置补贴申请表》，并按要求提供相应佐证材料。

　　2.同时符合《集聚补贴办法》及深圳市、南山区、宝安区、前海合作区其他办公用房扶持政策之规定的，采取“择优不重复”的原

则，不得重复申请与享受。

　　3.同一家机构不得同时享受《集聚补贴办法》规定的购置扶持和租金扶持。

　　4.已获得前海合作区产业用地的机构不得享受《集聚补贴办法》规定的购置扶持。

　　5.购置前海管理局产业用房的，视为已享受相关优惠政策，不再享受本办法扶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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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申请租金补贴的要求

　　1.申报单位填写《前海合作区办公用房租金补贴申请表》，并按要求提供相应佐证材料。

　　2.同时符合《集聚补贴办法》及深圳市、南山区、宝安区、前海合作区其他办公用房扶持政策之规定的，采取“择优不重复”的原

则，不得重复申请与享受。

　　3.同一家机构不得同时享受《集聚补贴办法》规定的购置扶持和租金扶持。

　　4.租赁前海管理局产业用房的，视为已享受相关优惠政策，不再享受本办法扶持政策。

　　四、申报程序

　　（一）递交材料

　　1.办理方式：线上预约，线下递交纸质材料

　　2.前海e站通服务中心综合受理22-23号窗口：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9号前海e站通服务中心

　　咨询电话：0755-36668003、0755-36667425

　　预约渠道：前海e站通服务中心小程序

　　（二）公示

　　经前海管理局审定后在官网公示，公示时间为5个工作日。

　　（三）拨付资金

　　申请购置补贴的企业与前海管理局签订扶持专项协议，同时提交银行账户确认函、收款收据、办理人员身份证复印件以及法人授

权委托书后，正式拨付资金。

　　申请租金补贴的企业提交办公用房自用、三年内不转租分租且不迁离前海合作区的书面承诺，银行账户确认函，收款收据，办理

人员身份证复印件及法人授权委托书后，正式拨付资金。

　　五、申报材料

　　（一）申请购置补贴的材料

　　1.基础申请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备注

1 前海合作区办公用房购置补贴申请表 附件1原件(盖章）

2 承诺书 附件2原件(盖章）

3 营业执照或社会团体登记证书 验原件交复印件(盖章）

4 办公用房购买证明材料（购买合同、不动产产权登记簿、购置发票、

支付凭证）

复印件(盖章），如未办理转移登记的，提交原因

说明函（格式自拟）

5 深圳市前海税务局出具的2021年度纳税证明 复印件(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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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申报当月或上月深圳市社保参保人数查询页 复印件(盖章）

7 法人代表证明书 格式自拟，原件(盖章）

8 深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不动产信息查询单 原件

9 前海管理局要求的其他材料（如需）

　　2.“港资机构”申请材料

　　除须提供前述一般申请材料第1-9项外，还应另行按下述表格要求提交第1项和第2项材料，其中第2项材料按主体类型提交第2.1或

2.2或2.3项要求的材料。

序号 主体类型 材料名称 备注

1 个人+法人 香港投资者持股25%以上证明材料
可在深圳市市场监管部门官网查询后截

图(盖章）

2.1

香港投资者为个

人

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 验原件交复印件(盖章）

2.2

内地居民香港居民身份证及回乡证 验原件交复印件(盖章）

内地户籍注销材料 验原件交复印件(盖章）

2.3
香港投资者为法

人

有效商业登记证
涉及牌照经营的，还需提供相应牌照及

许可证明

依法缴纳的香港利得税证明

香港自有物业或租赁物业证明文件 产权登记材料或租赁合同

雇用在香港居留不受限制的居民或持单程证在香港定居

的内地人士证明
劳动合同复印件或其他证明材料

　　3.“其他重点机构”申请材料

　　属于《补贴办法》第九条规定的其他重点机构，除须提供前述一般申请材料第1-9项材料外，应另行按下述表格主体类型提供相应

材料：

序号 主体类型 材料名称 备注

1 世界500强、中国500强企业

由美国《财富》杂志或由中国企业联合

会、中国企业家协会联合发布的500强名

单（2021年度）

复印件(盖章）

2
在上海、深圳、北京、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企

业

上市信息证明（须含所上市的交易所及股

票代码）
复印件(盖章）

3 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其他持牌金融机

构,或隶属于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企

业总部的深圳市分行（分公司）；外国及港澳台

银行分行

①国家金融监管部门颁发的金融业务许可

证（复印件）；

②金融监管机构颁发的批准文书或深圳市

金融总部认定文件或获金融总部认定奖励

复印件(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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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官网公示页面截图或其他相应证明文件

4 经深圳市认定的总部企业 深圳市总部企业认定相关证明文件 复印件(盖章）

5 独角兽企业

①融资协议（复印件）；②资金入账凭证

（复印件）；③工商登记变更信息证明

（复印件）

复印件(盖章）

6
2021年度营业收入不少于1亿元的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应在有效期

内）
复印件(盖章）

　　【材料报送要求】

　　1.所有材料一式二份，A4纸正反面打印/复印，连续编写页码，装订成册（胶装）；非空白页（含封面）均需加盖申报机构公章，

侧面加盖骑缝公章。

　　2.涉及外文的，需提供中文翻译件（附翻译公司的营业执照）。

　　3.申报单位同时需提交与纸质申报材料内容、顺序一致的电子文档（统一刻录成光盘1张，PDF格式，能够进行目录索引），文件

名称命名范例：×××公司+产业集聚办公用房购置补贴/租金补贴。

　　（二）申请租金补贴的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备注

1 前海合作区办公用房租赁补贴申请表 附件3原件(盖章）

2 承诺书 附件4原件(盖章）

3 营业执照或社会团体登记证书 验原件交复印件(盖章）

4 前海区内办公场所租赁合同 复印件(盖章）

5 前海区内办公场所租赁发票

6 深圳市前海税务局出具的2021年度纳税证明 复印件(盖章）

7 申报当月或上月深圳市社保参保人数查询页 复印件(盖章）

8 法人代表证明书 格式自拟，原件(盖章）

9 前海管理局要求的其他材料

10 港资机构附加材料 同购置补贴港资机构申请材料

11 其他重点机构附加材料 同购置补贴中其他重点机构申请材料

　　【材料报送要求】

　　1.所有材料一式二份，A4纸正反面打印/复印，连续编写页码，装订成册（胶装）；非空白页（含封面）均需加盖申报机构公章，

侧面加盖骑缝公章。

　　2.涉及外文的，需提供中文翻译件（附翻译公司的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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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申报单位同时需提交与纸质申报材料内容、顺序一致的电子文档（统一刻录成光盘1张，PDF格式，能够进行目录索引），文件

名称命名范例：×××公司+产业集聚办公用房购置补贴/租金补贴。

　　六、其他事项

　　（一）申报时间结束，前海管理局启动集中受理工作。申请材料符合要求的，前海管理局自受理之日起9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

　　（二）审查过程中如需机构补正材料的，请于收到通知后5个工作日内补齐。

　　（三）本申报指南及其他未尽事宜，由前海管理局负责解释。

　　附件：1.前海合作区办公用房购置补贴申请表

　　2.承诺书（购置补贴）

　　3.前海合作区办公用房租金补贴申请表

　　4.承诺书（租金补贴）

　　5.前海深港国际金融城产业载体

深圳市前海管理局

2022年5月18日

附件1：前海合作区办公用房购置扶持申请表.docx

附件2：承诺书（购置补贴）.docx

附件3：前海合作区办公用房租金补贴申请表.docx

附件4：承诺书（租金补贴）.docx

附件5：前海深港国际金融城产业载体.docx

深圳市前海管理局关于印发《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促进产业集聚办公用房资金补贴办法》的通知

分享到： 【打印本页】

附件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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